
房产税的计税原理及财税处理



房地产税房产税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

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

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

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

收的一种财产税。

 

    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即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

程有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房地

产税。在我国包括房地产业增

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印花

税、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

占用税等。

 

  课程背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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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产税基本原理及财务处理

房产税的计税原理及财税处理



  房产税基本原理及财务处理

计税

方式

征 税

范 围

属于财产税中的个别财产税

区别房屋的经营使用方式规定不同的计税方式

受益方

纳税

税 种

分 类

征税范围限于城镇的经营性房屋

遵循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



  房产税基本原理及财务处理

问题1：如何界定房产与非房产

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

产

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

两边有柱），能够遮风避雨

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工作、

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

资的场所

非房

产

下列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

物

如围墙、烟囱、水塔、变电

塔、油池油柜、酒窖菜窖、

酒精池、糖蜜池、室外游泳

池、玻璃暖房、砖瓦石灰窑

以及各种油气罐等

房产



  房产税基本原理及财务处理

财务核算

 1、计算房产税时：

　　借：税金及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

2、实际缴纳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

　　　贷：银行存款

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

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房产税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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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房产税的计税原理及财税处理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房产税计税余值的解析

房产余值计税 租金收入计税
对经营自用的房屋，以房产的计税余值作为

计税依据

对于出租的房屋，以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

VS
房产余值

配套设施

土地价值

柜台出租

无租使用

融资租赁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问题1：如何界定房产税的原值、余值

房 屋

余 值

房 屋

原 值

附 属

设 备房产原值应包括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一般不单独计算价值的配套设施。

房产原值是指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账簿“固定资产”科目

中记载的房屋原价。

是指依照税法规定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的损耗

价值以后的余额。（各省级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凡以房屋为载体，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如给排水、

采暖、消防、中央空调、电气及智能化楼宇设备等，无论在会计核算

中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都应计入房产原值。

 纳税人对原有房屋进行改建、扩建的，要相应增加房屋的原值。

更换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的，在将其价值计入房产原值时，

可扣减原来相应设备和设施的价值；

对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中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的零配件，更新

后不再计入房产原值，原零配件的原值也不扣除。

问题2：哪些设备应并房产原值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1.新建办公楼的装修费用，是否需要计入固定资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持和增加房屋的使用功能或使房屋满足设计要求，凡以房屋为

载体，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如给排水、采暖、消防、中央空调、

电气及智能化楼宇设备等，无论在会计核算中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都应计入房产

原值，计征房产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计征房产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5]173号）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2.旧房改造的装修费用，如何缴纳房产税？ 

三、关于房屋装修费用计入房屋原值征收房产税问题

　     对旧房重复装饰装修的投资额，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凡记入固定资产科

目，增加房产原值的，征收房产税，未增加房产原值的，不征收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52号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3.融资租赁房屋改扩建增加的价值部分，是否缴纳房产税

4.经营性租赁房屋改扩建增加的价值部分，是否缴纳房产税？

第三条规定：融资租赁的房产，由承租人自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次月起

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

合同未约定开始日的，由承租人自合同签订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128号）

稽查案例——装修那点事~



条  件 是否缴纳房产税

新建房屋初次装修费用支出 符合条件下需缴纳

原有房屋改扩建支出 符合条件下需缴纳

融资租入房产的装修支出 符合条件下需缴纳

经营租入（无租使用）

房产的装修支出
不缴纳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房屋装修支出总结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问题3.土地价款如何并入房产原值

房屋价值 地  价 房屋原值

+ =

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

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

容积率低于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关于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0]121号）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容积率=总建筑面积/土地面积
    

问题3.土地价款如何并入房产原值

 大地小房

小地大房

VS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举个栗子

某企业，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支付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合计2000万元，

每平方米平均地价1万元。

情况1：地上房屋总建筑面积为800平方米

情况2：地上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200平方米

应并入的土地价值如何计算？

1.土地价值如何并入房产原值计算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2.契税是不是房产税的计税基础？

耕地占用税是不是房产税的计税基础？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3.减免的土地出让金是否需要缴纳房产税

现实中，应当区分两种情况　　
1

2

先征后返（通常）

直接减免



  房产税余值计税的解析

4.减免的土地出让金是否需要缴纳契税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免征土地出让金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契税的

批复》（国税函[2005]436号）规定，根据我国《契税暂行条例》及

其细则的有关规定，对承受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应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要计征契税。不得因减免土地出让金而减免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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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产税从租计税的解析

房产税的计税原理及财税处理



  房产税从租计税的解析

租金收入计税-不同出租形式

房产税租金收入解析

出租房屋 对于出租的房屋，以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

免租期 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

无租使用
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依照房产余值代

缴纳房产税。

融资租赁的房产，由承租人自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

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
融资租赁



  房产税从租计税的解析

商铺出租、柜台出租，如何缴纳房产税？

柜台出租       店铺出租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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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的计税原理及财税处理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1、水上餐厅、汽车旅馆是否缴纳房产税？

1.与地面相连、不可随意移动，

无需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

2.可以随时开动，需要在车

辆管理部门登记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2、地下建筑物如何缴纳房产税？

1、出租地下建筑物

2、自用独立的地下建筑物

3、自用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政策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

通知》（财税〔2005〕181号）规定，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

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

的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

 出租的地下建筑，按照出租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自用的地下建筑，按以

下方式计税：

　　1、工业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50%～6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2、商业和其他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70%～8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3、对于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如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部分等，

应将地下部分与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3、临时建筑物是否需要缴纳房产税？

       符合条件的免征房产税。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检发〈关于房产税若干具

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的通知》（财税地[1986]8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凡是

在基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材料棚、休息棚和办公室、食堂、茶炉房、

汽车房等临时性房屋，不论是施工企业自行建造还是由基建单位出资建造交施工企

业使用的，在施工期间，一律免征房产税。 
      但是，如果在基建工程结束以后，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估价转

让给基建单位的，应当从基建单位接收的次月起，依照规定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4、免税单位无租使用纳税单位房产、纳税单位无租使用免税单位房产，

是否缴纳房产税？

       免税单位无租使用纳税单位房产免征房产税，纳税单位无租使用免税单位房产按照余

值缴纳房产税。

     根据《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86］财税地

字第008号)中“纳税单位和个人无租使用房产管理部门、免税单位及纳税单位的房产，应

由使用人代缴房产税”的规定，该企业无租使用其他单位的房产，应该代缴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8

号）规定：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依照房产余值代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5.以房产对外投资联营，如何缴纳房产税？ 

（1）对以房产投资联营、投资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共担风险的，按房

产余值作为计税依据计缴房产税。

（2）对以房产投资收取固定收入、不承担经营风险的，实际上是以联营

名义取得房屋租金，应以出租方取得的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计缴房产税。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6、体育健身场馆是否有房产税税收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

1
免征 01

国家机关、军队、人
民团体、（财政补助
+经费自理）事业单
位、居委会、村委会、
体育基金会、体育类
民办非企业单位拥有
的体育场馆、用于体
育活动的房产

2
减半征收 02

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
的大型体育场馆，其
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根据《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30号）

       享受本通知所称大型体育场馆，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向

公众开放、达到《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 31-2003）有关规模规定的体育场

（观众座位数20000座及以上），体育馆（观众座位数3000座及以上），游泳馆、

跳水馆（观众座位数1500座及以上）等体育建筑。

     本通知所称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土地，是指运动场地，看台、辅助用房（包

括观众用房、运动员用房、竞赛管理用房、新闻媒介用房、广播电视用房、技术设

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等）及占地，以及场馆配套设施（包括通道、道路、广场、

绿化等）。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动的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

数的70%。

    体育场馆辅助用房及配套设施用于非体育活动的部分，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高尔夫球、马术、汽车、卡丁车、摩托车的比赛场、训练场、练习场，除另有规定

外，不得享受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税务

部门可根据本地区情况适时增加不得享受优惠体育场馆的类型。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7、未竣工结算，已经使用的房产，怎样计算房产税？

       应当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计缴房产税，房产税应当按照账面原值计算，

但是对于未进行竣工决算的，总局没有明确的规定预算价值和竣工决算价值之间

的差额如何处理，各地执行口径有所差异，以下地方政策供参考：

 

　　《辽宁省房产税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工程尚未决算已经投入使用

的新建房产，依照基建计划价值减除30%后的余值计税；没有基建计划价值的，

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核定。工程决算后，依照入账价值计税，已按计划价值或

核定缴纳税款的不再补退。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北京市税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

和暂行规定、关于车船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的通知的 通知》（市税三字

〔1987〕124号）第14条规定，关于新建房屋未办理验收手续前已使用，并已按照工程预算价

格计征房产税的，在工程验收结算入账后其差额是否退税补税问题：不再退补，可从下一个纳

税期起按结算后帐面金额计算征收。 

　　《吉林省地税局关于印发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若干问题的解释和补充规定的通知》（吉税

四字〔1988〕75号）第四条规定，纳税单位已投入使用尚未决算入账的新建房屋，按基建计划

价值计算征税；没有基建计划价值的，由税务机关核定价值计征；入账后按入账原值计征，已

按基建计划价值或核定的价值计征的税款 不予退补。 

　　《江苏省税务局关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苏税三〔87〕11号）

的规定，纳税单位新建、扩建、翻建的房屋，从建成验收的次月起缴纳房产税；未办验收手续

而已经使用的，自使用的次月起缴纳房产税，其房产价格尚未入账的，可先按基建计划价格计

算征税。待工程验收结算后，在按入账后价格进行调整，并办理税款的退补手续。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8、其他常见的网友咨询的问题？

√屋顶出租用于广告，缴纳房产税吗？

屋顶不构成房屋，不需要缴纳房产税。

√房屋的墙面出租，缴纳房产税吗？

墙面不构成房屋，不需要缴纳房产税。

√土地评估增值，增值部分需要缴纳房产税吗

评估增值部分不需要缴纳房产税。

√工业企业钢结构生产车间要交房产税吗?

工业企业钢结构生产车间要交房产税。 



  房产税疑难问题的解答

房产税几个疑难问题：

8、其他常见的网友咨询的问题？

√代管没有产权的房产出租，是否需

要缴纳房产税

            代管人缴纳房产税。

√房产税免税是否需要备案？

                  需要。

√个人购买商住两用房屋，

需要缴纳房产税吗?

    区分用途，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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